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

关于德泽苑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核查意见的函

洛阳德都置业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水保〔2019〕172号）精神，2025年12月26日，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及专家组对德泽苑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形成核查意见如下：

项目基本情况

洛阳德都置业有限公司德泽苑项目位于洛阳市孟津区河图路与太和路交叉口，项目规划用地面积33835.37m²，总建筑面积115517.89m²，小区容积率2.499，主要建设12栋住宅建筑、配套商业建筑及其他公共配套设施等。
建设单位委托河南正达安全技术服务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德泽苑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22年6月10日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孟水许字〔2022〕18号），建设单位委托河南正达安全技术服务计有限公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河南桂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2025年4月，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通过了工程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洛阳市孟津区水利局接受报备，并出具验收回执单。

二、核查情况

本次核查主要采用现场查勘、查阅资料、问询答疑等方式进行，核查组成员填写了《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情况记录表》。

根据现场核查，核查组认为：建设单位依法编制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和监理，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基本实施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后续管理和维护责任基本落实，按规定履行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
存在的主要问题：

监测资料、验收报告存在个别数据、措施和实际不一致情况，相关影像资料不够完善。
三、核查结论

核查组认为：德泽苑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主要程序履行、验收标准和条件执行方面未发现严重问题。

四、下步要求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监测单位和监理单位全面复核基础数据，完善相关资料，并于2026年1月30日前报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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